
臺北市政府 109.01.31.  府訴二字第 1096100185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繼承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8年 8月 28日建登駁字第 000187號駁回通知

書

，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之母○○○〔下稱○君，民國（下同）101年 5月 15日死亡〕及其他申請人主張其

　　為被繼承人○○○（民國前 10年 2月 2日死亡）之繼承人，乃委託案外人○○○以原處分

　　機關 99年 12月 20日收件中正二字第 xxxxxx號土地登記申請書，檢附切結書、繼承系統

表

　　及相關戶籍資料等文件，申辦以○○○為登記名義人之本市中正區○○段○○小段○○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君及其他申請人所附相

　　關資料與原處分機關所掌管之臺帳資料未盡相符，又被繼承人○○○與○君及其他申請

　　人間是否有繼承關係尚有疑義，乃以 99年 12月 24日 099中正二字第 074580號補正通知

書

　　通知○君等略以：「一、台端......申請繼承登記......經查尚需補正，請於接到本通

　　知之日起 15日內前來本所補正。逾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規定

　　駁回......三、補正事項： 1、地籍資料登載○○段○○小段○○地號土地登記名義人

　　○○○住所『三板橋庄、○○町』，則本案被繼承人『○○○』與登記名義人是否為同

　　一人？請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2條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6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

　　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2、依案附戶籍謄本○○○係因前戶主死亡戶主相續，該

　　前戶主是否即本案被繼承人，請舉證。 3、○○○依戶籍謄本記載為死亡絕戶，且死亡

　　時身分為該戶戶主，則本案申請人有無繼承權？請舉證。......。」該補正通知書於 10

　　0年 1月 4日送達，惟○君及其他申請人未依限補正，原處分機關爰依土地登記規則行為

　　時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 100年 1月 20日 099中正二字第 074580號駁回通知書

駁回申



　　請。○君不服，於 100年 2月 2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經本府以 100年 5月 18日府訴字

第 1

　　0009049200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君仍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經該院審認（一）本案並無被繼承人○○○之戶籍資料，僅能由其長子○○○之除

　　戶戶口調簿予以確認，依○○○日據時期之戶籍謄本，雖記載○○○因前戶主○○○死

　　亡，戶主相續而取得戶主資格，但其住所為「臺北州臺北市○○町○○番地」，與系爭

　　土地之現行地籍資料及原處分機關所保管之臺帳資料所載登記名義人○○○住所為「三

　　板橋庄、○○町」均有不符，原處分機關在無○○○戶籍資料足資佐證，且○○○住所

　　與地籍資料亦有不符之情況下，通知原告補正相關資料以證明案附○○○戶籍謄本所載

　　前戶主○○○與系爭土地所有人○○○為同一人，並無不合；（二）○君之養父○○之

　　生母○○○（下稱○君）僅係被繼承人○○○之媳婦仔，並非養女，與○○○僅有姻親

　　關係，並無擬制之血親關係，不得繼承○○○繼承自○○○之系爭土地；（三）○○○

　　係死亡於民國前 10年 2月 2日，○○則出生於民國前 6年○○月○○日，○○○死亡時

，

　　○○尚未出生，是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其戶主財產因家產繼承而由其長子○○

　　○繼承；（四）即或○君係○○○之養女，○○○係於 13年 10月 18日死亡，○君則於 9

　　年 5月 19日已先於○○○死亡，是○○○死亡時，○君亦無法繼承○○○之財產，乃以 1

　　00年 10月 27日 100年度訴字第 1216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

　　確定在案。

二、嗣訴願人主張其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乃委託○○○以原處分機關 108年 2月 14日

　　收件建清字第 xxxxxx號土地登記申請書，檢附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資料等文件，就登記名

　　義人○○○所遺有之系爭土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繼承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

　　願人之被繼承人○○○與系爭土地登記名義人○○○是否為同一人，及訴願人是否有繼

　　承權尚有疑義，乃以 108年 2月 19日建登補字第 000159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略以：

「

　　一、台端......申請繼承登記......經查尚需補正，請於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6月內前來

　　本所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地籍清理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駁回......

　　三、補正事項：（一）地籍資料登載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登記名義人○

　　○○住所『三板橋庄、○○町』，則本案被繼承人○○○與登記名義人是否為同一人，

　　請釐清。（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7、28、29、31條）（二）

　　依案附○○○之戶籍謄本所載，前戶主為○○○，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3點規定

　　，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產繼承人係男子直系卑親屬即其長子○○○，又○○○戶籍謄



　　本記載於大正 13年 10月 18日死亡『絕戶』，且○○○死亡時身分又為該戶戶主，系統表

　　切結無子嗣，則本案申請人有無繼承權？請舉證。（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條、繼承登記

　　法令補充規定第 3、13條）（三）請檢附再轉繼承人之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並查

　　欠地價稅至本年度。（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條第 4款、土地稅法第 51條）......。」該補

　　正通知書於 108年 2月 21日送達，惟訴願人未依限補正，原處分機關爰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以 108年 8月 28日建登駁字第 000187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

分）

　　駁回其申請。原處分於 108年 9月 2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8年 9月 27日經由原處

分機

　　關向本府提起訴願，11月 8日、109年 1月 22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

　　。

　　理由

一、按土地法第 37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

　　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地政機關定之。」

　　地籍清理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登記機關，指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事務所......。」第 6條規定：「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後，應即開始審查，

　　經審查應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補正。」第 7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

　　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依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駁

　　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第 32條規定：「已登記之土地權利

　　，除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形外，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

　　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土地權利

　　人或利害關係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申請更正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第

　　1 項規定：「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

　　理之。」第 34條第 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

　　、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 56條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

　　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

　　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

　　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第五十七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

　　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 119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文件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

　　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三、繼承系統表。四、遺產稅繳（免）納證

　　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繼承

　　開始時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

　　承人表示拋棄者，拋棄人應親自到場在拋棄書內簽名。......。」「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條規定：「本細則依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

　　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第 2條第 9款規定：「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權利內容不完整或

　　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包括下列各款情形：......九、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

　　、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

　　第 13條第 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申

　　請發給土地價金者，除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

　　第三十一條之一另有規定外，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二、權利人已死

　　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三、權利書狀......。」第 26條規定：「本條例第三十二條所稱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

　　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空白

　　、缺漏或僅有一字，或姓名與戶籍所載有同音異字、筆劃錯誤，或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

　　載為同一自然人或法人有疑義。二、登記名義人之登記住址記載空白、無完整門牌號、

　　與戶籍記載不符，或以日據時期住址登載缺漏町、目、街、番地號碼。」

　　地籍清理清查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規

　　定訂定之。」第 3條規定：「土地地籍清查之分類如下：......十、本條例第三十二條

　　所定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

　　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點規定：「繼承開始（即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

　　定死亡日期）於臺灣光復以前者（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應依有關臺灣光

　　復前繼承習慣辦理......。」第 2點規定：「日據時期臺灣省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

　　繼承與私產繼承兩種。家產為家屬（包括家長在內）之共有財產；私產係指家屬個人之

　　特有財產。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私產繼承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始。戶主



　　喪失戶主權之原因：（一）戶主之死亡。死亡包括事實上之死亡及宣告死亡。（二）戶

　　主之隱居。......。」第 3點規定：「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之財產繼承，其繼承人

　　之順序為：（一）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人。（二）指定之財產繼承人。（三）選定之財

　　產繼承人。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產繼承人係男子直系卑親屬（不分長幼、嫡庶、婚生

　　或私生、自然血親或準血親）且係繼承開始當時之家屬為限。女子直系卑親屬及因別籍

　　異財或分家等原因離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均無繼承權。......。」

　　法務部 85年 1月 19日（85）法律決字第 01624號函釋：「一、查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所記

載

　　之事實，在無反證前似不宜任意推翻之。若有爭議，似宜由利害關係人以訴訟方式予以

　　確認，而不宜由行政機關逕行認定。......。」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系爭土地確為被繼承人○○○與其他共有人○○○、○○○

　　、○○○等 4人共業，權利範圍各 4分之 1，住所同為「三板橋庄○○町」，○○○為○

　　○○胞弟，查無○○○之戶籍資料，以其長子○○○之戶籍資料佐證；其他 3共有人日

　　據時期戶籍資料與○○○同為大加蚋堡三板橋庄○○○○番地，應可認定被繼承人與登

　　記名義人為同一人；○○○死亡時臺灣尚未實施「戶口規則」，無戶主權與戶政制度，

　　○○○死亡時，其母○○○○為家中尊長（又稱為家長），斯時尚未實施戶主權之制度

　　，○君並非戶主，故其所遺不動產為私產，由其長子○○○與養女○君共同繼承；又繼

　　承人○○○死亡而無合法繼承人，其應有部分應歸屬其他共有人，由○君及其子○○繼

　　承，訴願人為○○○之養女○君之子○○之子嗣，應為○○○之合法繼承人；本案遺產

　　稅繳（免）納證明書，依法無須檢附。

三、查本件訴願人之母○君前就系爭土地申辦繼承登記案，業經本府審認原處分機關就權管

　　資料調查所得，及就○君所為說明及檢附資料，尚無法判定○君之被繼承人○○○與系

　　爭土地登記名義人○○○係同一人及繼承關係等，限期其補正而未依限補正，經駁回其

　　申請，並無違誤為由，以 100年 5月 18日府訴字第 10009049200號訴願決定：「訴願駁

回

　　。」○君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0年 10月 27日 100年度訴字第

1

　　216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其理由略以：「......五、......本院判斷如下......（一

　　）、...... 3、原告申請為本件繼承登記時，並未檢附被繼承人○○○之戶籍資料（原

　　告嗣雖於向本院起訴時陳稱被繼承人○○○係於光復前日據時期民前 10年 2月 2日未設籍

　　前死亡，而臺北市民政局所保管之日據時期除戶戶口調簿始於民前 6年之後，故被繼承

　　人○○○之戶籍資料僅能由其長子○○○之除戶戶口調簿予以確認，但於申請時並未向

　　被告為此表明，於被告通知其補正時，亦未具狀向被告表明），僅檢附○○○日據時期



　　之戶籍謄本為憑。依該戶籍資料......雖記載○○○於明治 35年 2月 2日因前戶主○○○

　　死亡，戶主相續而取得戶主資格，但其住所為「臺北州臺北市○○町○○番地」，與系

　　爭土地之現行地籍資料及被告所保管之臺帳資料均有不符，被告在無○○○戶籍資料足

　　資佐證，且○○○住所與地籍資料亦有不符之情況下，通知原告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第 2款規定補正相關資料以證明案附○○○戶籍謄本所載前戶主○○○與本件系爭土

　　地所有人○○○為同一人，並無不合。（二）、被告請原告就其是否有繼承權之事實補

　　充舉證，是否有理由？...... 2、依原告提出之○○○日據時期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所示......，被繼承人○○○係於明治 35年即民前 10年 2月 2日死亡，故本件應依有關

臺

　　灣光復前繼承習慣辦理。而依○○○日據時期戶籍謄本，○○○係於明治 35年 2月 2日因

　　前戶主○○○死亡，戶主相續而取得戶主資格，故本件係因戶主○○○死亡喪失戶主權

　　而生家產繼承，原告......所提出之切結書第 2、3點亦表明本件係因被繼承人○○○於

　　民前 10年死亡而生戶主財產之家產繼承，並援引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3點主張有繼

　　承權。原告雖主張○○○（即原告之養父○○之生母）為被繼承人○○○之養女，原告

　　因而有繼承權云云。惟查，依上揭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38點，日據時期之媳婦仔與

　　養女性質有別，養女與養父母有擬制血親關係，媳婦仔則與養家僅有姻親關係，媳婦仔

　　對養家財產不得繼承，而與其本生父母間則互有繼承權。......本件○○○僅係被繼承

　　人○○○之媳婦仔，並非養女，此觀原告所提出之○○○日據時期戶籍謄本上記載○○

　　○為『養女』及『養子緣組入戶』之字樣皆遭刪除，改記載為『媳婦仔』可知，原告訴

　　訟代理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對此亦不爭執......，○○○既僅為媳婦仔，而非養女，

　　依法即對被繼承人○○○之財產無繼承權可言。原告雖再援引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40點規定......主張○○○為被繼承人○○○之養女，但依○○○之戶籍資料，並無在

　　養家招婿或由養家主婚出嫁之事實，其所生之子○○亦記載為私生子，自不得轉換身分

　　為養女，而主張有繼承權。又即或○○○為被繼承人○○○之養女，因其係屬女子直系

　　血親卑親屬，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3點規定，亦無繼承權。原告雖再於切結書第

　　3 點主張，○○○之子○○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與○○○為同一戶內之男性直系

　　卑親屬，而有繼承權。然查，○○○係死亡於民前 10年 2月 2日，○○則出生於民前 6

年

　　○○月○○日，○○○死亡時，○○尚未出生，是○○顯非繼承開始當時之家屬。又其

　　時○○○尚在世，其為○○○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則為二親等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亦優先於○○享有繼承權。是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其戶主財產因

　　家產繼承而由其長子○○○繼承，至為灼然。 3、原告雖再援引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

　　第 9點後段之規定，主張本件應依我國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其繼承人，原告因而有繼承



　　權云云。惟查，○○○於民國 13年 10月 18日死亡後，因無子嗣無配偶而絕戶，其繼承自

　　○○○之系爭土地因而懸成無人繼承，光復後，固應依現行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

　　。而依現行民法第 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

　　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遑論○○○僅係被繼承人○○

　　○之媳婦仔，並非養女，與○○○僅有姻親關係，並無擬制之血親關係，不得繼承○○

　　○繼承自○○○之系爭土地已如上述。即或○○○係○○○之養女，○○○係於民國 13

　　年 10月 18日死亡，○○○則於民國 9年 5月 19日已先於○○○死亡，是○○○死亡時，

○

　　○○亦無法繼承○○○之財產，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因○○○

　　死亡絕戶，且死亡時身分為該戶戶主，請原告......就其主張有繼承權之事實，舉證加

　　以說明，洵無違誤。......」嗣訴願人之母○君於 101年 5月 15日死亡，訴願人以其為系

　　爭土地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身分，以原處分機關 108年 2月 14日收件建清字第

xxxx

　　xx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就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

　　審查，訴願人尚有事實欄所載應補正事項，乃以 108年 2月 19日建登補字第 000159號補

正

　　通知書通知訴願人依限補正；惟訴願人未依限補正，原處分機關乃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被繼承人○○○與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為親屬關

　　係，應可認定被繼承人○○○與系爭土地登記名義人○○○為同一人；○○○死亡時，

　　並非戶主身分，所遺不動產為私產，其繼承人○○○死亡而無合法繼承人，其應有部分

　　應歸屬其他共有人，訴願人為○○○養女○君之子○○之子嗣，應為○○○之繼承人；

　　本案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依法無須檢附云云。經查：

（一）本件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216號判決審認○○○因前戶主○○○死

　　　亡，戶主相續而取得戶主資格，但其住所為「臺北州臺北市○○町○○番地」，與系

　　　爭土地之現行地籍資料及原處分機關所保管之臺帳資料記載登記名義人○○○住所為

　　　「三板橋庄、○○町」均有不符，尚難證明○○○戶籍謄本所載前戶主○○○與系爭

　　　土地所有人○○○為同一人；且○君僅係被繼承人○○○之媳婦仔，並非養女，不得

　　　繼承○○○繼承自○○○之系爭土地；○君之子○○在○○○死亡後始出生，故○○

　　　○之戶主財產因家產繼承而由其長子○○○繼承。準此，本件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

　　　辦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惟仍未提出系爭土地登記名義人○○○與訴願人之被繼承人

　　　○○○係同一人，及訴願人具有系爭土地繼承權之相關證明文件供核，原處分機關就

　　　權管資料調查所得，並就訴願人所為說明及檢附資料，仍無法判定訴願人之被繼承人



　　　○○○與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係同一人，及訴願人是否具有繼承權，乃以 10

　　　8年 2月 19日建登補字第 000159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依限補正，惟訴願人仍未依

通

　　　知補正事項為完全之補正，是原處分機關據以駁回其申請，並無違誤。訴願主張其以

　　　○○○叔父○○○日據時期之戶籍資料與○○○地址相同為其已證明二者為同一人，

　　　及其具有繼承權一節，姑不論本案被繼承人○○○與登記名義人○○○是否為同一人

　　　，訴願人之母○君業經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定就被繼承人○○○無繼承權，

　　　訴願人為○君長女，對於被繼承人○○○亦無繼承權至明。訴願人仍執陳詞主張○君

　　　為養女有繼承權，與上開判決認定不符，自難採據。是訴願人對於被繼承人○○○既

　　　無繼承權，本件原處分機關函請訴願人舉證其有繼承權，而訴願人未能舉證，自應駁

　　　回其繼承登記之申請。

（二）按發生於 38年 6月 14日前之繼承案件，繼承人免徵遺產稅，其申辦繼承登記，免檢附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之文件，惟應查無欠繳土地稅後，再據以辦理；再轉繼承

　　　人不願申報或繳納遺產稅者，得准由其他繼承人（申請人）檢附被繼承人之遺產稅繳

　　　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辦理與再轉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此

　　　為內政部 83年 3月 10日台內地字第 8303099號、88年 12月 2日台內地字第 8814343

號函釋

　　　意旨所明示；是檢附或免檢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文件之前提，係申請人具有

　　　繼承權。訴願人雖主張無須檢附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等語，惟查其既未能證明其

　　　被繼承人○○○與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係同一人，及具有繼承權，已如前述

　　　，則訴願人是否檢附再轉繼承人遺產稅證明，核與本案結果不生影響。從而，原處分

　　　機關所為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